
张家港宁兴液化储运有限公司
“9·30”爆炸事故调查报告

2019 年 9 月 30 日上午 8时 39 分左右，位于张家港保
税区的宁兴液化储运有限公司发生一起爆炸事故，造成 1人
死亡，1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约 300 万元。

根据《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
例》（国务院令 493 号）、《苏州市生产安全事故提级调查办
法》（苏府办〔2016〕34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鉴于

10 月 8 日省安委会对该事故实行挂牌督办，苏州市政府决定
提级调查，于 10 月 10 日成立了张家港宁兴液化储运有限公
司“9·30”爆炸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名单见

附件），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军任调查组组长，市应急、公
安、交通、总工会和张家港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
开展事故调查工作，并邀请市纪委监委、检察院派员参加。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
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对事故当事人及事故相关人员进
行调查取证，对事发地点进行实地勘查，并聘请专家组对事

故技术原因进行分析。通过调查取证和综合分析，查明了事
故的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
及责任人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

提出了防范和整改措施。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企业基本情况

1.企业概况
（1）事故发生单位：张家港宁兴液化储运有限公司（以

下 简 称 宁 兴 液 化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20582670124395X，注册地址：张家港市金港镇港务集
团 内 ， 法 定 代 表 人 ： 盛 斌 ， 身 份 证 号 码 ：
330501198010090211，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单位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日期：2007 年 12 月 19 日，经
营范围：危险化学品储存（按安全审查批准书经营），在港
区内从事货物装卸、驳运、仓储。宁兴液化公司由苏州港口

张家港港务有限公司和宁波宁兴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各出资
50%成立。宁兴液化公司主要仓储经营甲苯、二甲苯，有 7
个储罐区，39 个储罐（其中甲苯储罐 26 个，二甲苯储罐 13

个），总罐容约 8.11 万立方米。
宁兴液化公司下设现场操作部、安全环保部、技术计量

部等 6个部门，现有员工 79 人。

（2）运输公司：江阴市华理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
阴 华 理 运 输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20281733297745M，注册地址：江苏省江阴市滨江西路

2号 2幢 212 室，法定代表人：陈爱侠，注册资本：50 万人
民币，单位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成立日期：
2001 年 11 月 30 日，经营范围：普通货物公路运输；危险

货物公路运输。公司取得江阴市运输管理处核发的道路运输
经营许可证，经营范围为经营性道路危险货物运输（2类 1



项,3 类,6 类 1 项,8 类,9 类,危险废物）（剧毒化学品除外），

有效期从 2018 年 7月 21 日至 2022 年 7 月 20 日。
2.事故涉及的装车台、槽罐车及物料情况
（1）宁兴液化公司共有 2 个灌装站，26 个装车台。事

故发生在 2 号灌装站 V302 甲苯储罐 22 号装车台，该装车
台长约 6.4 米，宽约 4米，高约 2米。装车台上方有连接储
罐的物料管道，装车时使用装载臂（俗称鹤管）装物料，鹤

管直径 8厘米，垂管长度约 1.2 米，装车平台上有 4道阀门
控制，平台上设有流量表显示物料流量。距离 22 装车台东
侧约 100 米处有 V302 甲苯储罐发货泵的启动按钮（绿色）

和停止按钮（红色）。
（2）事故槽罐车车牌为苏BH5285（苏 BH152 挂），属

于江阴华理运输公司所有，该槽罐车取得了无锡市交通运输

管理处核发的道路运输证，经营范围为道路危险货物运输（3
类，仅限甲苯、异丙醇、丙酮），核定载重量为 31 吨，槽罐
车最近一次年审时间在 2019 年 7 月，有效期到 2020 年 7

月。
（3）装车的物料为甲苯，无色透明液体，芳香烃类物质，

闪点 4℃，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爆炸极限为

1.2%~7%。



图 1宁兴液化公司库区总平面布置图

图 2宁兴液化公司灌装站示意图

3.装车流程
2019 年 9 月 30 日上午苏 BH5285 槽罐车押运员刘自琼



到宁兴液化公司生产商务部窗口办理手续，7时 40 分左右窗
口出具了发货通知单，允许苏BH5285的槽罐车入库至V302
罐的 22 号装车台装甲苯，发货数量为 31 吨（核载 35.7 吨）。
该车进入库区空车过磅，司磅员签字确认后停放在 22 号装
车台等待发货装车。8时 22 分槽罐车开始装料，8时 39 分
发生事故，共装料 17 分钟。经调取宁兴液化公司中控室系
统内保存的 V302 甲苯罐在事故前后液位变化数据，推算事
故发生前苏 BH5285 槽罐车已装载甲苯约 28 吨。

陆域管道 鹤管 槽罐车装车站输送泵储罐 陆域管道

图 3宁兴液化公司装车示意图

4. 22 号装车台现场相关人员及岗位职责情况
陈绪平，男，槽罐车司机，取得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资

格，有效期至 2020 年 4 月 1日，驾驶证准驾车型为 A1A2，
有效期至 2020 年 7 月 7 日。陈绪平与江阴华理运输公司签
订了劳动合同，在公司从事驾驶员工作。该车押运员刘自琼，
系陈绪平妻子，其取得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押运员资格，有效
期至 2022 年 3 月 22 日。

刘林，男，系宁兴液化公司现场操作部操作工，2019 年
9月 30日当天上午刘林负责 22号装车台事故槽罐车的现场
操作，取样工作不是其工作职责。

谭秋峰，男，系宁兴液化公司技术计量部副经理，其工
作职责包括统计计量管理、取样。2019 年 9月 30 日当天上
午，谭秋峰负责 V302 储罐内的甲苯取样工作。

5. 取样器情况



取样器为 304 不锈钢材质，器身长度 14.6 厘米，内直径
9.2 厘米，外直径 10.8 厘米，取样器可放置 500 毫升玻璃取
样瓶；拎手长度 12 厘米，拎手上焊接倒置的散状物件，物
件顶部有一直径为 2.5 厘米的圆环，圆环处系棉质绳索（事
故时已烧毁）。

图 4司机陈绪平取样时使用的取样器

6.点火源情况
甲苯灌装过程中液体表面上的杂散电荷和蒸汽消除需

要静置一定时间；国家标准《防止静电事故通用导则
GB 12158-2006》6.3.7 条明确规定，烃类液体在灌装过程
中禁止进行取样、检尺或测温等现场操作，须在设备停止工
作一段时间才可进行上述操作。因此，驾驶员违反此规定，
在灌装过程中提升取样器，取样器在从槽罐车甲苯液面提升



过程中产生静电放电，点燃爆炸性混合蒸汽导致事故发生。
调查组邀请有关专家仔细查看了事故现场，并对现场监

控视频回放分析，对导致爆燃的可能因素逐一排除。首先，
监控视频显示，爆燃是在驾驶员站在槽车顶部将取样器从槽
车内提升时发生爆燃，取样器未撞击装车口，因此排除撞击
产生火花。其次，槽车熄火后夹好静电夹，车身静电已导除，
槽车顶部不存在电气线路、照明、插座等电源，因此不具备
产生电气火花的条件。第三，罐区有明确规定，严禁携带打
火机、严禁吸烟，驾驶员必须穿棉质防静电衣物进入罐区，
驾驶员入库前，罐区进行了安全检查确认，视频中也未发现
火源，因此排除明火及衣物产生静电的可能。

（二）行政许可基本情况

宁兴液化公司于2018年6月29日取得原张家港市港口

管理局核发《港口经营许可证》，经营地域为宁兴液化 39 个

储罐，经营业务为在港区内提供货物装卸、仓储、物流服务，

有效期至 2021 年 6月 28 日。

2018 年 6 月 29 日取得原张家港市港口管理局核发的

《港口危险货物作业附证》，允许 V302 号储罐甲苯、二甲苯、

丙酮等危险货物作业、其他 38 个储罐列明的危险货物品名

作业以及装车台、码头许可的作业货种，有效期至 2021 年

6月 28 日。

2018 年 1 月 26 日取得原张家港市港口管理局核发的

《港口危险货物作业安全评价（含重大危险源安全评估）报

告》备案意见，有效期 3年。



（三）监管履职情况

2018 年 6 月，保税区管委会与苏州市交通运输局签订

赋权交接协议，协议明确保税区管委会依法承担港口企业安

全监管职责。2019 年 7 月，保税区安环局成立港口监督科，

具体负责保税区内港口企业日常监管工作。港口监管过程中

涉及执法处置事宜，仍由市交通运输局行使。根据保税区和

市交通运输局商定的事项，为安全监管工作平稳过度，原港

口管理局负责安全生产的2名专业监管人员陈亚峰和雷景冲

借调到保税区安全环保局港口监督科工作，继续具体负责港

口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张家港保税区安环局委托专

业机构分别于 2019 年 3 月 26 日、6月 26 日、9月 12 日组

织对宁兴液化进行安全检查和隐患整改情况复查。4 月 11

日，配合苏州市交通运输局对宁兴液化开展安全检查，共查

出安全隐患 5 条；5 月 17 日，对宁兴液化的隐患整改情况

进行现场核查，已全部整改完成。9月 9日，邀请港内安全

专家对宁兴液化开展节前安全检查，共查出问题隐患 6项，

已全部落实整改。在该起事故中监督部门履行了主要的监管

职责，但在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方面还存在不足，

缺乏从人的因素去抓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手段和方法，

未能督促企业严格执行规章制度、操作规程等各项安全生产

规范，从而有效消除人为的动态隐患发生。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现场救援处置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19 年 9月 30 日上午 7时 40 分左右，宁兴液化公司



生产商务部出具发货通知单允许苏BH5285 槽罐车提货，7

时57分司机陈绪平驾驶槽罐车停放在22号装车台南侧等待

灌装。8时 09 分左右，陈绪平驾驶槽罐车倒车至 22 号装车

台位置；8时 22 分左右宁兴液化现场操作部刘林操作阀门、

陈绪平站在槽罐车顶配合将装卸鹤管插入槽罐车装车口灌

装甲苯（企业规定灌装作业不是驾驶员工作职责），后陈绪

平爬下槽罐车在东侧观察，8时 33 分左右陈绪平再次爬上槽

罐车顶。8时 38 分左右，宁兴液化公司技术计量部副经理谭

秋峰将取样器（内放有 500 毫升玻璃取样瓶）交给刘林，安

排刘林转交给站在槽罐车顶部的陈绪平，陈绪平将取样器从

装车口处放入槽罐车内（按规定需灌装结束、静置 3-5 分钟

后再取样），8时 39 分左右，陈绪平在提起取样器的过程中，

甲苯爆燃，并引发火灾，槽罐车起火爆炸。司机陈绪平烧伤

后坠落至槽罐车尾，因槽罐车轮胎烧损，车身下坠后将陈绪

平压住；刘林全身烧伤后在地面打滚，火灭后独自走出库区

后被 120 急救车送至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救治，后转至上

海长海医院救治。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拨打 119、120 电

话。

（二）现场救援处置情况

8时 39 分左右事故发生后，宁兴液化公司甲班操作工施

云清立即关闭 V302 储罐发货泵，甲班班长史志和启动 V302

储罐周边的 V304、V305 储罐（位于事故槽罐车北侧）喷淋

设施进行降温，技术计量部副经理谭秋峰在现场启动了紧急

切断阀，公司组织人员用消防水、泡沫、手推式干粉灭火器



灭火，火势得到控制。张家港市应急管理（消防）、环保、

公安等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后，立即启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相关部门赶赴现场进行应急处置，9时 13 分槽罐车明火扑灭，

后对事故槽罐车进行倒罐作业，至晚上 20 时事故槽罐车被

转移至安全区域。事故未造成泄漏，未对长江及周边环境造

成影响。

三、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造成 1人死亡，1人重伤，直接经济损失约 300 万

元。

死者陈绪平，男，1972 年 3 月 25 日出生，苏 BH5285

槽罐车司机，安徽省六安市人。伤者刘林，男，1988 年 10

月 2日出生，宁兴液化公司现场操作部操作工，张家港市人。

四、事故原因和事故性质

（一）直接原因
在甲苯装车过程中同时进行取样作业，取样器从甲苯槽

罐车液相内提升时产生静电放电，点燃槽罐车上部空间爆炸
性混合气体导致事故发生。

（二）间接原因

（1）宁兴液化公司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不

严，未督促职工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对职工安全生产

教育和培训不到位，违章指挥外来人员在甲苯装车过程中同

时取样作业，未严格执行作业指导书作业，对作业现场安全

监管不到位。

（2）宁兴液化公司对外来人员管理不到位，对外来人



员入库前安全培训流于形式，仅对未入库的押运员进行入库

须知，未对槽罐车司机灌装作业中的安全风险和防范措施进

行培训，司机协助灌装、取样等作业在库区时有发生。

（3）监管部门在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方面

还存在不足，缺乏从人的因素去抓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

手段和方法，未能督促企业严格执行规章制度、操作规程等

各项安全生产规范，从而有效消除人为的动态隐患发生。

（三）事故性质

经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张家港宁兴液化储运有限公司

“9·30”爆炸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

谭秋峰，宁兴液化公司计量部副经理，违反《防止静电

事故通用导则》（GB12158-2006）规定，在苏 BH5285 槽罐

车仍在灌装甲苯的同时，违章指挥陈绪平进行取样，取样过

程中发生爆炸事故，对该事故发生负主要责任，建议司法机

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有关公职人员

对于在事故调查过程中发现的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公

职人员履职方面的问题，已移交苏州市纪委监委。对有关人

员的党纪政务处理的意见，由苏州市纪委监委提出并按有关

工作职责和程序规定处理。

（三）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和人员

1.宁兴液化公司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不严，未督促职



工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灌装、取样作业未严格按作业

指导书作业，对作业现场安全监管不到位；对外来人员管理

不到位，未对槽罐车司机灌装作业中的安全风险和防范措施

进行培训；宁兴液化公司对该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苏

州市应急管理部门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

项，给予其行政处罚。该公司危化品储罐设置在长江沿线，

不在扬子江化学工业园内；储罐、灌装台、装卸管道使用年

限较长，安全设施陈旧，升级改造难度较大，存在重大隐患，

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建议由行业主管部门责令其停产停业

整顿，如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由张家港市人民政府依据

《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八条予以关闭；有关部门依法吊销

其有关证照。

2.万权华，宁兴液化公司总经理，中共党员，未认真履

行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工作职责，督促检查作业现场安全生

产工作不到位，未及时消除事故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

任，建议苏州市应急管理部门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

条第（一）项的规定，给予其行政处罚。

（四）对事故发生单位内部有关人员的处理建议

1.宁兴液化公司副总经理陈进，中共党员，未认真履行

安全总监职责，监督检查其分管的现场操作部、安全环保部

安全生产职责不到位，组织开展现场作业检查不到位，未及

时消除事故隐患。陈进对该起事故负有管理责任，建议宁兴

液化公司按企业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2.宁兴液化公司安全环保部经理陈前峰，未认真履行安



全管理人员职责，未组织对槽罐车司机入库前进行风险告知

和安全教育培训，安全环保部未能及时制止违章指挥、违反

操作规程的行为。陈前峰对该起事故负有管理责任，建议宁

兴液化公司按企业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3.宁兴液化公司现场操作部经理曹晓兵，未严格落实岗

位安全生产责任制，未督促操作工严格遵守作业指导规范，

对操作工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位。曹晓兵对该起事故负

有管理责任，建议宁兴液化公司按企业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4.宁兴液化公司现场操作部甲班班长史志和，对作业现

场安全监管不到位，未能及时制止违章指挥、违反操作规程

的行为。史志和对该起事故负有管理责任，建议宁兴液化公

司按企业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5.宁兴液化公司现场操作部操作工刘林，违反安全操作

规程，未及时制止违章指挥取样行为，刘林对该起事故负有

责任，建议宁兴液化公司按企业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针对事故暴露出来的问题，为认真吸取这起事故的深刻

教训，减少类似事故的发生，提出如下措施建议：
1.宁兴液化公司必须深刻吸取“9·30”事故教训，严格按照

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加强对职工安全生产教
育和培训力度，督促职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严格执行安
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更改取样设施，采取封闭式取
样器，减少人为操作失误；加大对外来人员的安全管理，入
库前进行有效的安全风险告知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全面落



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该企业要改变目前从罐车取样的
作业程序，改为从甲苯储罐内取样分析，合格后进行装车作
业；严格执行《防静电事故通用导则》，落实可燃液体、液
化烃等装卸作业防静电措施，装车前全面检查确认罐车静电
导除设施完好性，装卸作业人员和取样人员静电导除情况；
完善危险化学品装卸作业指导书，按照《防静电事故通用导
则》，装车完成后必须静电一段时间后，才能进行取样、检
尺、测温等作业，严格禁止灌装作业与取样作业同时作业。

2.张家港交通运输部门必须严格落实行业监管责任，加
大对危化品仓储码头企业的安全监管力度，加强对危化品槽
罐车从业人员的资格审查，加大对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
培训考核，督促从业人员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坚决杜绝
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

3.张家港保税区（金港镇）必须严格落实属地监管责任，

进一步细化安全监管措施，扎实开展危化品仓储码头企业专

项整治，排查事故隐患，督促企业隐患整改闭环，防控事故

发生。

张家港市宁兴液化储运有限公司

“9·30”爆炸事故调查组

2020 年 2 月 20 日



附件一：
建议给予党纪、政务追责的人员

1. 陈亚峰，男，中共党员，张家港保税区安环局港口监
督科监管人员，负责港口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有一
定的监督管理责任，建议纪委监委对其进行提醒谈话。

2. 雷景冲，男，中共党员，张家港保税区安环局港口监
督科监管人员，负责港口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有一
定的监督管理责任，建议纪委监委对其进行提醒谈话。


